
 

 

 

 

 

为进一步规范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检查执法工作，维护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

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加

快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通知》要求，在《易制毒化学品进出

口管理规定》（商务部令 2006年第 7 号）的基础上，现对我局

行政执法事项“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检查”制定如下行政裁量

权基准。 

一、检查人员 

市商务局主管处室及各区商务部门负责工作人员，检查人

员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不滥用职权，损害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央八项规定，

不收受他人财物。 

二、检查对象 

    依法在天津市范围内注册，并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申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证的独立法人单位。 

三、检查范围基准 

（一）听取被检查单位介绍开展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业务



的有关情况； 

（二）查验被检查单位有关进出口许可证、资格证和备案

登记情况； 

（三）查阅、复制被检查单位的易制毒化学品使用记录、

票据及其他材料； 

（四）对有关经营场所和易制毒化学品存储仓库进行现场

检查，查看出入库记录； 

（五）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六）询问有关人员。 

四、检查频次基准 

（一）正常情况下，开展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监督检查，

原则上市区两级每年对当年申请许可证的企业共同进行一次实

地现场检查。 

（二）遇因案件需要或商务部专项部署等情况时，根据实

际工作需要安排专项检查。 

五、检查结果处置裁量基准 

（一）检查结果正常。当检查对象许可证材料存档完整、

条理清晰，易制毒化学品实际用途与申请、备案登记用途一致，

合法合规时，如实记录现场检查笔录，并现场告知企业检查结

果正常。 

（二）有不规范行为。当检查对象存在易制毒化学品进出

口许可证申请材料不规范或有错误信息，易制毒化学品仓储和



使用记录填写不规范，易制毒化学品存放场所杂乱无序等管理

不规范行为时，在现场检查笔录上记录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

业签名确认，进行整改。 

（三）有违规行为。当检查对象存在易制毒化学品实际使

用用途与申请不一致，易制毒化学品使用流向存在不明情况，

存在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证转卖转借使用情况等涉嫌违法

违规行为时，在现场检查笔录上记录存在的违规行为，并要求

企业签字确认。市商务局及时向商务部报告相关情况，并配合

有处置权限的部门进行处理。 

 


